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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安全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中粮集团有限公司、首钢京唐钢铁联合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天科工动力技术研究院、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大成、贾世国、樊晶光、陈志刚、刘红军、高宏、王浩杰、张占庭、李锁林、

马献军、卓超群、李兴隆、何有忠、裴辉斌、张云、马海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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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于职工伤亡事故（以下简称“事故”）经济损失的统计，国际劳工局（ILO）倡导的以及工

业化国家采用的方法，分为保险费用和非保险费用，认为这样做，统计数据会具有合理的准确性。

保险费用和非保险费用可以分别看作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把事故风险分散给保险机构承担的部分。非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自身承担的

部分。 

我国已全面施行工伤保险，具备了采用上述方法进行事故经济损失统计的条件。 

本文件规定的保险费用和非保险费用的项目及计算方法的要求，密切结合了《工伤保险条例》等

相关法规的规定，借鉴了国际劳工局及若干工业化国家的方法，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用人单位明了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费用，才能感受其事故预防投资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安

全生产投入的自觉性；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了解事故经济损失的数据，有益于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工作。 

本文件不涉及受伤害者及其家庭的损失，也不涉及国家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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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中保险费用和非保险费用的项目及计算方法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180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18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工  staff and workers   

在用人单位控制下开展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的人员。 

注:职工包括管理者和非管理者，包括雇工。管理者包括用人单位各级领导、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 

3.2  

职工伤亡事故  occupational accident  

由工作引起的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导致职工(3.1)伤亡的事件。 

注：本文件第 4、5、6 章中，“职工伤亡事故”简称为“事故”。 

3.3  

受伤害者  the injured 

因职工伤亡事故（3.2）导致伤亡的职工（3.1）。 

3.4 

非生产性质的工资  wage of non-production 

职工伤亡事故(3.2)导致的职工(3.1)非正常工作情况下的报酬。 

注：“非生产性质的工资”简称为“时间费用”。 

4  保险费用及计算方法  

http://www.64365.com/baike/z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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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伤保险费用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承担的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或领取的费用。 

4.2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用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构承担的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中与投保单位发生的事故有关的费用。 

注：不包括协助投保单位开展事故预防服务的费用。 

4.3  其他相关保险费用 

其他相关保险的保险机构承担的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投保单位的事故损失予以赔偿的费用。 

4.4  保险费用计算方法 

各类保险费用按相应保险机构给发生事故的用人单位的通知单计。 

总的保险费用是 4.1、4.2、4.3三项费用之和。   

5  非保险费用及计算方法 

5.1  通则 

非保险费用指下述项目（5.2～5.6）中，与“4 保险费用”无关或“4 保险费用”不包括的内容。 

在“4 保险费用”中已计入的内容，在非保险费用中不计入。 

总的非保险费用是 5.2～5.6各项费用之和。 

5.2  用人单位支付的医疗、补助等费用 

5.2.1  急救费用 

事故发生后的急救物资费用及外部急救护理者的报酬。 

注：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到其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的费用包括在“4.1”中，故不计。 

5.2.2  运送受伤害者去用人单位外医疗处理的交通费用 

救护车、出租车的费用等。 

5.2.3  用人单位承担的医疗费用 

不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或治疗费用不符合关于工伤保险的诊疗项目目录、药品目录、

住院服务标准时，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医疗费用。 

5.2.4  停工留薪期内的生活护理费 

停工留薪期内受伤害者生活不能自理而需要护理的费用。 

5.2.5  受伤害者评定伤残等级后退出工作岗位的相关费用 

与伤残等级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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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按 2010 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此项费用包括： 

——基本医疗保险费（一至四级，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

中由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 

——伤残津贴（五、六级，保留劳动关系，单位难以安排工作时）；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五、六级，工伤职工本人提出并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七至十级，

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时）。 

注 2：若《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导致此项费用的变化，按其最新版本的规定。 

5.2.6  用人单位付给受伤害者或其近亲属的补助金 

按用人单位的规定，或经用人单位与受伤害者或其近亲属协商，付给受伤害者或其近亲属的补助金。 

5.3  非生产性质的工资 

5.3.1  受伤害者 

5.3.1.1  受伤害当天的时间费用 

受伤害当天损失的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支付的单位时间工资 

5.3.1.2  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福利 

停工留薪期付酬的时间×用人单位支付的单位时间工资福利 

注：此项费用，在评定伤残等级（达到至少十级）后或暂时性丧失劳动能力者返工后停发。 

5.3.1.3  返工后因看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时间费用 

（返工后占用工作时间去看病的时间＋其他未工作而被付酬的时间）×用人单位支付的单位时间工

资 

注：括号内第一项可用次数乘以平均每次所用时间，第二项包括涉及事故调查的时间等。 

5.3.1.4  受伤害者返工转其他岗位的工资差额   

转其他岗位的时间×新旧岗位单位时间工资差额 

5.3.2  其他人员   

5.3.2.1  救助、护理等的时间费用 

救助、护理等的非管理者人数×平均每人的时间×平均每人单位时间的工资 

5.3.2.2  为恢复、整理、复工花费的时间费用 

工作时间内的非管理者人数×平均每人的时间×平均每人单位时间的工资＋所有人员（含管理者）

的加班费用 

5.3.2.3  事故调查中涉及的时间费用 

事故调查中涉及的非管理者人数×平均每人的时间×平均每人单位时间的工资 

5.4  财产损失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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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建筑物、机械、装置、器具、护具等的修复费用 

材料/备件/消耗物品的费用＋能耗费用＋聘用外部人员费用＋购/租设备或场地费用＋恢复原位的

费用 

5.4.2  建筑物、机械、装置、器具、护具等不能再继续使用时的损失费用 

账面价值－残值＋清理（含拆除）费用 

5.4.3  成品、半成品等的损失费用 

成本－残值＋清理费用 

注：半成品如是外购的，“成本”即为购入费用。 

5.4.4  原料、材料、燃料等的损失费用 

账面原值－残值＋清理费用 

注：如果原料或材料全部损失掉，相应的损失额等于替代的原料或材料的费用。 

5.4.5  其他物的损失费用 

除 5.4.1～5.4.4之外的用人单位的物的损失费用。 

5.5  与生产损失相关的费用 

5.5.1  因事故造成停产或减产的损失 

单位时间减少的产量×单位产品的利润×产量减少的时间＋停产造成的接续损失 

注 1：对于提供服务的用人单位，可将“产品”、“产量”分别改为“业务”、“业务量”。 

注 2：接续损失可能发生在生产线下游或上游，可能包括能耗、原材料等的消耗、非管理者时间费用等。 

5.5.2  为弥补减产而多负担的支出 

人工费用（如加班）＋额外服务费用（照明、供热、清洁等）＋其他相关费用 

注：加班费用中，也计管理者。 

5.5.3  因未完成合同而支付的费用 

因事故导致未完成合同而支付的延迟费或赔偿费等费用。 

5.5.4  新替换的人员能力不足造成的工资损失 

如替换者工资＝受伤害者工资，则 

工资损失＝替换工作时间×单位时间工资×（1－此期间产量占正常产量的平均百分比） 

注：对于提供服务的用人单位，可将“产量”改为“业务量”。 

如替换者工资<受伤害者工资，则 

工资损失＝上式－替换工作时间×单位时间工资差额 

5.6  其他有关费用 

5.6.1  替换受伤害者的人员的雇用费 

包括选拔、体检、广告、个人配备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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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替换受伤害者的人员的培训费 

包括支付给外部培训机构的费用以及用人单位内部培训者的时间费用。 

5.6.3  罚款 

用人单位因事故受到的罚款。 

注：不包括 5.5.3 的费用。 

5.6.4  民事责任赔偿费 

用人单位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民事责任，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而对受伤害者或其直系亲属给予的经济

赔偿。 

5.6.5  诉讼费用 

用人单位承担的与本次事故有关的诉讼费用。 

5.6.6  其他因发生事故而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 

可能涉及但不限于以下费用： 

——未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并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意，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食宿费用； 

——探望伤员费； 

——用人单位外机构或人员的应急救援费用； 

——用人单位组织的事故调查、技术鉴定中聘请用人单位外机构或人员的费用； 

——接待费； 

——清除本次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的费用； 

——因本次事故导致的用人单位向保险机构缴纳的费用的增加额； 

——用人单位同意的未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安装辅助器具的费用； 

——用人单位同意的到未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 

——对因工外出或抢险救灾下落不明者，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期限的工资； 

——未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时限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该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 

——本次事故导致的劳动关系对抗造成的损失费用。 

6  总费用 

事故经济损失总费用是保险费用与非保险费用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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